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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终末期患者灵性照护需求的护理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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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灵性照护是安宁疗护“身、心、社、灵”照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我国老年终末期患者的灵性照护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对老年终末期

患者实施灵性照护符合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和“健康中国 2030”的要求。本文综述了老年终末期患者灵性照护需求的国内外护理研究进展，以期为护理人员更好

地应对未来深度老龄化，实现我国成功老龄化做出更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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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piritual car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the "body，mind，social and spiritual" care system of hospice care，but the spiritual 

care needs of elderly patients in the terminal stage of our country can not be met for a long time. The implementation of spiritual care for elderly end-stage 

patients is in line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s aging population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Healthy China 2030".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n spiritual care needs of end-stage elderly patients at home and abroad，with a view to making more contributions for nurses to better cope with the deep 

aging in the future and achieve successful aging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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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灵性照护（Spiritual Care，又译为灵性护理或灵性照顾）是指通过对

生命意义及目标的探寻，超越困境，激发精神力量，获得精神上的舒适

安宁[1]。灵性照护也是安宁疗护体系“身、心、社、灵”的重要组成部分

之一。安宁疗护是为疾病终末期患者，提供身体、心理、精神等方面的

临终前照护和人文关怀等服务，以提高生命质量，通过控制痛苦及不适

症状，帮助患者安详、舒适、有尊严离世的照护方式[2]。灵性照护作为安

宁疗护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护理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因此，对

老年终末期患者实施灵性照护符合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和“健康中国

2030”的要求，对提高基层医疗机构护理人员的灵性照护能力和护理灵

性照护人才的培养具有积极意义，现将老年终末期患者灵性照护需求的

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1 老年灵性照护的护理需求现状 

根据我国国家卫健委 2021 年公布的《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的数据：人均预期寿命我国已达 78.2 岁，一味追求、延续低质量的存活

时间并不利于终末期老年人的生存。我国的健康预期寿命仅 68.7 岁，意

味着终末期患者可能经历 10 年的病痛折磨，这与当今健康老龄化的背景

下的生存理念不符，当下更需要的是如何延长有质量的寿命[3]。放眼全球，

各国政府对延长国民寿命、提升公民生命质量等方面都投入较多，而我

国老龄人口在总人口的比重不断升高，如何帮助老人安详离世也成为当

前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4]。 

安宁疗护关注病人身体、心理和灵性方面的需求，实施积极的医疗

照顾，其目的是减轻病人终末期的痛苦，提高其终末期的生活质量。根

据《2015 年 80 国死亡质量指数排名》，发布方 EIU（经济学人智库）组

织对这些国家的评估结果：新加坡、日本、韩国分别位列第 12、14、18

名，远高于中国的第 71 名。各国通过安宁疗护，在提升死亡质量方面取

得了不小进展[4]。而在灵性照护方面，我国老年终末期患者的灵性照护需

求长期得不到满足已经成为困扰当前健康老龄化进程的痼疾之一[5]。由此

可见，当前国内老龄人口居多，慢性病和终末期患者的灵性照护需求长

期得不到满足的现状令人担忧。 

2 国内外灵性照护相关护理研究的现状及分析 

灵性照护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南丁格尔曾强调了灵性照护，

以及将其融入到护理课程中的重要性。灵性照护能改善人们的精神健康，

提高其生活质量，对人们的抗压力和灵性健康（即生理、心理和灵性间

的平衡）、正义感和卓越感以及人际关系产生积极的影响[6]。 

在我国，灵性照护被多数护理人员所忽略，其主要原因是护理人员

对灵性本质的认识有所偏差或误解，常将灵性视为与迷信有关的问题，

以至于长期被摒除在护理程序外。事实上，灵性的概念离我们并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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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儒学的“仁”，还是“佛性”，或者诸如“道”等概念，这些诸子

百家的传统思想均是对灵性内涵的不同阐释[7]。我国部分地区有学者认

为：①面对死亡的态度；②生命意义；③死后生命和④死亡意义四方面

构成了道家灵性内涵。而国内学者则认为，生命过程中个体不断超越自

我的行为，经由个人-自我、个人-他人或其他关系的互动交流，体验到

生命价值意义的过程称为灵性[7]。 

灵性照护在学术界缺乏统一的定义。2012 年英国皇家护理学院制定

了灵性照护实践指南，引用了以下的解释：灵性照护能识别和应对人类

面对心灵创伤，生病或悲伤时的灵性需求，包括对生命的意义，自我价

值，表现自我，信念支持，也许还有通过仪式、祈祷或圣礼等完成的精

神寄托，或仅仅是对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倾听者的需求[8]。而国内学者则认

为，灵性照护是临床的医务人员对患者进行评估，判断其有无灵性需求，

通过与其交谈、聆听其心声、陪伴患者、了解其精神寄托，提供符合患

者文化习惯、精神寄托方面的护理，使患者生理、心理、社会上的灵性

需求得以满足的一系列护理活动[7]。自现代护理以来，灵性照护是护理的

基本组成部分。近年来，灵性照护引起社会的广泛重视，UKCC（英国照

护助产委员会）早在 2001 年就提出[8]：护士注册前的必备能力应包含灵

性照护能力。与此同时，ANA（美国护理学会）在同一时期也逐步将灵

性和灵性照护纳入到护理内涵之中，其具体进展包括：护理实践范围和

标准（2001 年）、护士社会政策声明（2003）和护士职业道德准则（2004

年）[8]。 

灵性照护目前在我国发展较快，国内对灵性照护不断重视，而我国

部分地区也将其作为安宁照护的一部分广泛开展。相关研究对象包括但

不限于慢性心衰患者、空巢老人、癌症患者、脑卒中患者等[9]。由此可见，

灵性照护的概念国内外学者的认识不同，国内护理人员误将灵性视为迷

信方面的问题，以至于长期被摒除在护理程序外，英美等国的灵性照护重

视的时间更早，我国以部分地区为先导，各地逐渐对灵性照护加以重视。 

3 国内外老年终末期患者实施灵性照护的护理研究现状及分析 

据 Hodge D R 等国外学者的研究表明[10]：人际关系，希望、意义和宗

旨，与上天的关系，灵性实践，与专业人员互动 5 个方面构成了老年人

的灵性需求。而 Carlos Ignacio Man-Ging 等[11]认为：存在性需求，给予/生

成需求，内心平静需求和精神寄托方面的需求 4 部分，共同构成了人类

的灵性需求。我国部分地区有学者认为，老年末期癌症患者的灵性需求

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对他们将死之身与世俗存在的忧虑，二是寻求

超越物质存在；而国内姚政宏等提炼的失独老人灵性需求是：追寻生命

意义、重建人生目标、寻求精神寄托，部分还存在老年人的灵性需求[12]。

此外，据 Keenan P 等的研究表明[13]：可通过祈祷；讨论灵性；回忆精神

往事；提供有关其个人精神寄托的书籍或音像等方式，满足老年人关于

灵性方面的需求。故提升老年人灵性健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年人的

灵性需求能否得到满足。Palmer J A 等人的研究指出[14]，老年期是生命周

期的终点，老年人尤其是临终老人，往往有强烈的死亡教育的需求。 

此外亚洲国家也开展了相关研究。日本于 1973 年首次开展癌症晚期

病人的临终照顾，也是亚洲最早开展安宁疗护（日译缓和医疗）的国家[15]。

首个缓和医疗病房 1981 年在静冈建立，独立的临终服务机构正式建立于

1993 年。随后，“癌症控制法案”出台，改善全部癌症病人生存质量的缓

和医疗理念随法案在 2006 年正式实施得到广泛传播。在日本，已有 321

家（2014 年数据）缓和安宁病房，医院成为主要的临终服务机构。其他

如上门护理站、社区诊所等机构也提供一部分居家临终服务[15]。通过设立

全国性的缓和安宁病房及居家服务网络，自 2006 年起，在日本境内开展

J-HOPE（日本-安宁缓和医疗评价）调查，反馈结果每三年统计一次，

来提高终末患者的死亡质量。日本患者的预计生存期，除 HIV 和晚期癌

症病人可以按需接受医院的临终服务之外，所有病人均有接受居家临终

服务的资格，包含“生物－心理－社会－灵性”四位一体的临终关怀服

务。 

同为亚洲地区的韩国，安宁疗护（韩称临终服务）理念于 1964 年引

入，最开始为无家属的临终病人服务。各慈善信奉小组于 1988 年启动临

终照顾家庭护理服务，有慈善信奉背景的临终照顾协会和志愿服务协会

于 1990 和 1994 年相继成立[15]。由此可见，初期韩国临终服务的发展十分

缓慢，自上世纪 80 年代起逐步发展，于本世纪初开始快速发展，2003 年

韩国政府开展临终服务示范项目，初始是 4 所示范医院，到 2007 年发展

为 27 所。韩国当前的临终服务是慈善信奉组织所提供，服务团队包含内

科医生、护士、社工、信奉管理人员、志愿者等，形式有医院、护理机

构、社区及居家服务。而医院的临终病房则因能提供更多的医疗服务而

从患者处获得更高的满意度。在韩国，可以接受临终照顾的仅限晚期癌

症病人[15]，因为韩国致死性疾病中，肿瘤占据主要地位，且病人的预计生

存期相对可预测，对他们的临终照顾主要是控制躯体症状、心理及灵性

关爱，经济支持等。 

此外亚洲地区新加坡的安宁疗护（新方称临终护理、慈怀服务），最

初为“St．Joseph's 老人之家”于 1985 年建立，老人之家最初服务的是疾

病末期病人，从 16 张床位开始了新加坡的临终护理事业[15]。Singapore 

Cancer Society（新加坡癌症协会）于 1987 年开始设立义工工作小组，获

“慈怀服务”的命名（意为以“慈悲”“关怀”的态度，去照顾病人及家

属，由时任总统黄金辉提出）[15]。两年后，首家临终护理机构注册成立，

名为 HCA 慈怀护理（Hospice Care Association），是新加坡最大的提供居

家服务的慈善机构，自 1989 年起为终末期病人提供舒适的上门服务[15]。

慈善机构独立运作的住院式慈怀服务中心和日间慈怀护理中心出现于

1995 年，提供多种形式的、具有区域性质的服务。统计显示[15]，新加坡

截至 2014 年共有区域性慈怀服务中心 8 所，其中 2 所提供日间服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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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供病房式服务、6 所提供居家服务。新加坡的慈怀服务从最初的慈善

捐助 NGO（非政府组织）项目不断发展至今。慈怀服务团队由社工、顾

问、医生、护士和经过培训的志愿者的多学科团队构成[15]。新加坡的公立

医院均开设慈怀服务科室，虽然慈怀护理病床和病痛舒缓小组已覆盖全

国医院，但大多数新加坡的病人还是选择居家完成慈怀服务，慈怀护理

也是灵性照护的一种具体体现。 

国内谢宏、傅静[16]等研究者，开始探索老年癌症病人灵性照护框架体

系，构建患者主/被动、护理人员部分/全补偿的照顾理论模型，提出以安

宁居家模式为主导，安宁共照模式为补充，为灵性照护提供了理论依据，

可行性较高。而宁丹等学者[17]则尝试在“生物－心理－社会－灵性”模式

下，探索灵性关怀在老年社会工作的应用，通过对老年人生命历程的回

顾来帮助他们。此外，在不同研究中，灵性照护方法如：深层作业疗法、

精神回忆疗法等亦显示有效，在未来的研究中可参照上述方法[18]-[19]探索适

宜老年人的灵性照护方法，以期解决我国老年终末期患者的灵性照护需

求长期得不到满足的现实问题。 

4 结语 

通过以上文献的回顾可知，灵性并非是与其它身、心、社等因素所

不同的独立存在，而是与之相互融合，同身、心、社相交互的关系。因

此，护理人员应秉承灵性照护理念，为老年终末期患者实施整体护理，

真正达到身、心、社、灵的全面和谐。伴随着健康内涵的不断丰富、全

人照护理念的不断发展，灵性这一在成功老龄化中被遗忘的因素也越来

越受到重视[20]。护理人员应立足中国传统文化实际，切合我国老龄化的特

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老年人灵性照护的相关研究，推动

护理人员老年灵性照护能力的发展，推进老年人灵性照护方法的完善，

构建适宜于国情的老年人灵性照护模式，实现家庭－社区－养老机构－

基层医疗机构的联动，以全面提升每一位老年人的灵性健康水平，做好

基层医疗机构老年终末期患者的灵性照护，为我国应对深度老龄化的到

来进行更多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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